
[bookmark: _GoBack]温州银行“金鹿理财-温盈”20022号银行理财计划赎回申请书

	客户栏
	投资者名称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联系地址
	

	
	固定电话
	
	移动电话
	　

	
	资金账号
	
	申请赎回日期
	

	
	理财本金（大写）
	

	
	赎回本金（大写）
	

	
	赎回方式
	□全额赎回                       □部分赎回
注：选择部分赎回的，赎回起点金额为1万元，赎回递增金额为1万元的整数倍，部分赎回后的本协议项下的理财产品本金余额不得低于1万元。

	银行栏
	赎回清算日
	

	
	其他规定
	赎回资金原则上在赎回清算日之日后的3个工作日内划付至客户资金账户，若因理财计划所投资资产无法及时变现的情况，赎回价款将在理财产品资产变现金额足以支付赎回价款之日后的3个工作日内划付至客户指定账户。

	
	理财经理签字
	

	
	

特别提示：本次申请赎回的产品为《温州银行“金鹿理财-温盈”20022号银行理财计划产品说明书》及开放认购（申购）申请书所对应的产品。

投资者确认：本人（机构）已认真阅读并充分理解上述理财协议及产品说明书关于赎回理财资金的有关内容，知悉本申请书与上述赎回申请书及产品说明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同意接受上述赎回申请书及产品说明书中对该产品赎回的本金、收益、资金划付日期等相关安排。现向温州银行申请赎回，请贵行受理申请，并将相应的赎回本金返还至上述账户。

投资者签章：                                              温州银行签章：



日期：     年   月   日                                  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本赎回申请书一式贰联，第一联银行留存，第二联客户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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